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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廉政法令與訊息 

  提高公務效能，致力經濟發展 
 

 針對報載行政院賴院長於11月7日下午，在行政院與中華民國工業

區廠商聯合會座談，總會秦理事長提及各地方政府中低層官員仍有一些

「不太敢做事」的情形發生，怕犯「圖利他人之罪」，往往收件之後先

退補件，幾次之後再按程序處理，影響時效，讓投資人及一般廠商怨聲

載道，建議「圖利罪」應明確立法等語。廉政署除對秦理事長所提意見

能感同身受外，另提出說明如下： 

 

 一、貪污治罪條例或刑法凟職罪章所規定之「圖利罪」，因立法技

術面難求完備，長期造成辦案人員之困境，同時也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

時勇於任事之心態，並可能間接影響國家之競爭力，未來仍有檢討空間。 

 

 二、由於圖利罪最重要的構成要件就是公務員「明知違背法令」，

因此廉政署署適用圖利罪之政策，已由「肅貪查緝」朝向「防堵預防」

位移，要求全國政風人員全力防堵公務員圖利罪之構成，並在防堵成功

後給予績效鼓勵。亦即在公務員尚未違背法令前就提出警示防堵，力求

將圖利罪成案之可能性壓縮到最低。依廉政署統計，從今(107)年3月實

施此政策後，廉政署辦理認為犯罪有據移送檢察署之肅貪案件中，以

「圖利罪」為案由移送地檢署之案件為0件，足見政策推動已見初步成

效。 

 

     三、針對政府重大工程及採購，廉政署結合檢、廉及公務機關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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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廉政平臺，除協助政府機關排除不當勢力介入外，並提供公務員於

法律面的協助，在公開透明的指導原則下，力求公務員不要因為不諳法

律而保守膽怯，促使行政效能提升，國家重要建設得以持續順利推動。 

 

         四、廉政署利用各種集會場合，持續向所屬政風人員傳達「政風

人員角色已經轉變」的觀念。政風人員不應在機關扮演「這個不行，那

個也不行」的角色，而要更進一步協助公務員了解「怎麼做，勇於

做！」，並且擔任公務員的靠山，讓公務員執行公務時不致因不懂法令

而保守膽怯。 

 

     五、廉政署去年特別編製「圖利罪」專案法紀宣導教材，並在全

國各公務機關向公務員進行904場之宣導活動，參加公務員人數達70415

人。廉政署投注龐大資源的目的，就是要協助各級公務員判斷如何避免

涉犯圖利罪？期盼公務員真正了解圖利罪的紅線後，懂得放膽提升行政

效率。 

 

     總會秦理事長的意見發人深省，廉政署本於政府團隊之一員，對

於致力經濟發展的參與者與投資者自應展現同理心，繼續協助政府建構

勇於任事又有效率的公務體系。 

 

    貳、貪瀆案例 

一、法務部廉政署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

署正訓練師兼股長呂○○購辦職訓設備索賄案，業經臺灣新北地

方法院判決有罪，並沒收犯罪所得新臺幣680萬元。 

 呂○○係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下稱桃竹苗分署)正訓

練師兼股長，於民國104年2月間負責辦理桃竹苗分署「104年機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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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群高階彩色成型系統採購案」之採購需求、審標及會驗等事項，明知

投標廠商金○公司、天○公司之實際負責人黃○○以詐術圍標方式搶標，

依政府採購法應不予決標予該等公司，竟與職訓班學員李○○共同基於

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之犯意聯絡，由李○○向黃○○要求、期約金

○公司得標及通過驗收後交付100萬元賄賂，進而護航金○公司於同年6

月23日得標。復於驗收時，呂○○明知金○公司報驗設備與招標規範所

定不符，竟不實填載驗收紀錄，助金○公司通過驗收，致桃竹苗分署撥

付結案款580萬元予金○公司，黃○○遂於同年11月6日按期約交付100

萬元賄款予李○○與呂○○朋分。 

 

全案經廉政署調查後移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偵查起訴，嗣經臺灣

新北地方法院以貪污治罪條例之違背職務收受賄絡罪及非公務員對於公

務員違背職務交付賄賂罪，分別判處呂○○有期徒刑6年，褫奪公權2年；

李○○有期徒期2年，褫奪公權1年；黃○○有期徒刑6個月，褫奪公權2

年；另依政府採購法科處金○公司、天○公司各10萬元罰金，並沒收賄

款及金○公司因案關人等犯罪的不法利得總計680萬元。 

 

二、法務部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偵辦「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黃Ｏ

珩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業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

訴。 

 黃Ｏ珩為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下稱彰化少輔院）替代

役男，負責彰化少輔院之崗哨、門衛、中控及巡邏等輔助安全警戒及協

助戒護、管理學生上課秩序等勤務，其明知擔任監所管理人員應清廉自

持，且依法禁止代受刑人或其親友夾帶、遞送物品，以維持監所紀律及

其他受刑人之人身安全，竟基於直接圖受執行人黃Ｏ文、彭Ｏ汯及少年

楊○瑋等3人不法利益之單一犯意，先後收受黃Ｏ文、彭Ｏ汯等2人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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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後，利用下班及週末放假之機會，分別在臺北市及彰化縣田中鎮等地

之便利超商代為購得香菸及罐頭零食類等物品，再先後接續夾帶進彰化

少輔院，並利用無人注意之機會，轉交予黃Ｏ文、彭Ｏ汯、楊○瑋，黃

Ｏ文、彭Ｏ汯及楊○瑋，因而獲得相當香菸及罐頭零食類等物品之不法

利益。 

全案經廉政署移送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偵辦，嗣經檢察官偵查終結

並提起公訴。 

 

三、法務部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偵辦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

局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海岸巡防總隊司法組員陳○○利用職務機

會詐取財物案，業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 

 

陳○○於民國98年間偵辦○○商行疑有販售未稅菸案時，明知未有

檢舉人提供檢舉情資，仍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利用職務上機會詐

取查緝私菸檢舉獎金之犯意，佯以代號「98D0008」之名義製作不實檢

舉筆錄，並於雲林縣政府進行發放檢舉獎金作業時，佯稱本案有檢舉人，

使雲林縣政府承辦人陷於錯誤，誤認本案確符「檢舉或查獲違規菸酒案

件獎金獎勵辦法」相關規定，而同意核發檢舉獎金，因而詐得檢舉獎金

新臺幣(下同)9,562元。 

 

案經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調查後移送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偵辦，

經檢察官偵查終結，認陳○○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

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以及刑法第213、216條之公務員登載不實

罪嫌，予以提起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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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其他事項 

一、保護社群網站上個資你可以這樣做 

    當臉書(Facebook)執行長祖克柏(Mark Zuckerberg)西裝筆挺的坐在美國

國會及眾議院中為他一手創辦的社群網站未能保護數千萬筆用戶個資，導致用

戶個資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被政治廣告和簡訊利用而道歉時，你有意識

到自己在各種社群網站所留下的個人資料現在流落何方嗎？ 

以下幾個使用社群服務時保護自己個資與隱私的小撇步，提供大家參考。 

1. 不接受陌生人的交友邀請 

各位可以試著想想看，自己在社群網路上的好友一共有幾位？真的每一位都認

識嗎？你在社群網站上所張貼的訊息或照片讓陌生人看到都沒關係嗎？謹記且

時時刻刻提醒自己，絕對不接受陌生人的交友邀請！因為一加入成為朋友，有

心人士就可以利用網路上的蛛絲馬跡拼湊出你的生活日常，然後作出不利於你

的行為。 

2.張貼訊息前務必三思 

當你希望和所有親朋好友分享心情或現況時，社群網路提供了相當簡便的管道，

任何的文字、照片或影片，只要選擇及上傳兩個步驟，就能把訊息公開在你的

社群網路服務頁面上，然後親朋好友們便開始對你張貼的留言按讚，或者提出

更多的問題及回應。但是你所張貼出來的文字、照片和影片，很有可能透過社

群網路的分享機制，被持續分享、轉寄，甚至公開在其他的社群網路服務上，

而接觸到你所張貼訊息的對象，除了朋友和家人之外，還可能包括陌生人，或

其他懷有惡意企圖的人；與你一開始希望分享訊息的對象會有很大的差距。 

3.瞭解網路上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即使許多社群網路服務可以限定只分享給加入好友的對象，實際上大多數社群

網路服務越來越像是公共領域的分享平臺，加上新聞媒體向網路取材的習慣，

任何張貼在社群網路上的一句話、一篇文章、一張照片、一段影片，都像是公

開在沒有設限的網際網路上，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結果。 

4.進行社群網路服務隱私設定 

其實在社群網站上你不太需要建立完整的會員個人資料，也可以無障礙且不受

影響的使用其中的功能，因此沒有必要揭露的資訊，盡量不要提供，按下資料

送出前，最好先仔細閱讀隱私權政策，瞭解自己的個資將會被怎樣保存、處理

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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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定期檢視社群網路服務的隱私設定 

許多人可能認為自己早已做好社群網路服務的隱私設定，以後就可以放心的張

貼文章、照片或影片；然而我們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社群網路服務的隱私政策

並非永久不變的，可能會新增條文，或者改變既有的規則，像是本來不開放的

內容突然變成開放的，特別是當某些新功能或新服務項目推出時，或是當你更

新社群 APPs時，甚至是服務業者覺得有需要改變的時候。 

6.選擇強度高的密碼 

選擇安全強度高的社群服務登入密碼，也是經常被提到的防護方式，因為好猜

的密碼很容易讓你的社群服務帳號被破解，所有在社群內的隱私資訊，也可能

因此被公開。 

(本文摘錄自教育部 全民資安素養網) 

 

二、保防漫畫 

                                    ◎摘自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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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消費者保護宣導 

                                       ◎摘自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